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皖财购〔2022〕365号

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安徽省
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公立医疗机构政府

采购进口产品有关事项的通知

省级各公立医疗机构，各市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医疗保障

局：

为推动和促进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政策的实施，规范进口产品

政府采购行为，根据《预算法》《政府采购法》《科学技术进步法》

《事业单位财务规则》《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依法加强进口产品采购审核管理。公立医疗机构使用财

政预算资金以及事业收入、经营性收入和其他收入等“自有资金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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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采购活动，应当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关于进口审核的有关规定。

单项或批量采购预算达到政府采购分散采购限额标准，确需采购

进口产品的，实行审核管理。

二、规范进口产品采购审核程序。各医疗机构使用财政预算

资金和“自有资金”采购进口产品，一律通过“徽采云”平台上传《政

府采购进口产品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和《政府采购进口产品专家论

证意见》（附件 2），实行在线申报，主管预算单位和设区的市级

以上财政部门在线审批。审批完成后，根据《安徽省医改领导小

组关于安徽省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设备实行集中采购的指导意见》

（皖医改〔2014〕2号）、《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安徽省公立医

疗机构非乙类医用设备分级组织集中采购工作的通知》（皖医保

发〔2019〕28号）等相关规定开展采购活动，未经批准的不得开

展进口产品采购。

三、从严审核进口产品采购事项。各医疗机构主管预算单位

和设区的市级以上财政部门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，从

严审核进口产品采购，重点审查专家对项目采购需求的论证意见，

不具体、不明确的论证意见不作为审核依据。

四、落实政府采购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功能。对境内自然人、

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科技创新产品、服务，在功能、质量等指标

能够满足政府采购需求的条件下，政府采购应当购买；首次投放

市场的，政府采购应当率先购买，不得以商业业绩为由予以限制。

政府采购的产品尚待研究开发的，通过订购方式实施。

本通知自 2022年 6 月 1日起执行，其他有关规定与本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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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附件：1.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申请表

2.政府采购进口产品专家论证意见

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安徽省医疗保障局

2022年 4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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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申请表

申请单位

申请文件名称

申请文号

采购项目名称

采购项目金额

采购项目所属项目名称

采购项目所属项目金额

项目使用单位

项目组织单位

申

请

理

由 盖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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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政府采购进口产品专家论证意见

一、基本情况

申请单位

拟采购产品名称

拟采购产品金额

采购项目所属项目名称

采购项目所属项目金额

二、申请理由

□1.中国境内无法获取：

□2.无法以合理的商业条件获取：

□3.其他。

原因阐述：

三、专家论证意见

专家签字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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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类别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安徽省审计厅，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

安徽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2年 4月 21日印发


